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

度的有关规定，作为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受让浙江西子联合钢构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之独立

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受让关联人浙江西子重工钢构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西子联

合钢构有限公司100%股权的交易，以标的公司净资产为交易对价，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

规，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受让浙江西子联合钢构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二、《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沈阳西子航空产业有限公

司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定价或参考市场价

格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通过此议案时，关联董事依照有

关规定，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浙江西子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5000 万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少数股东杭州蓝尚人工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持有西子能源

管理 33%的股权向公司提供反担保。该事项履行了必要、合规的审批程序。本次



对外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

有效。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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